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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經銷合約書 

立書人： 

                   公司（以下稱甲方） 

                       公司 （以下稱乙方） 

甲、乙雙方經協商，本著平等互惠，以『          』品牌為經營中心，雙方達

成共識，達成以下協議： 

甲方為顧及經營品牌與技術等商業機密，以及維護乙方商業利益，乙方須支付甲

方履約保證金[票] □新台幣           萬元整；□ 其他 以作為保證[附件]。  

壹、 總則 

一、 本契約之甲、乙方當事人係各自獨立之權利主體；除按本契約條款發生

權利、義務關係外，雙方無權互為代理人或發生僱用關係。任何一方不

得以他方名義向第三人為法律行為而主張權利、負擔義務。 

二、 乙方經營加盟店僱用之從業人員及行政機關衍生之各類法律關係概與甲

方無涉。 

 

貳、區域 

一、甲方同意乙方於中華民國台灣省       縣市       區      路，作為特許

加盟販售門市，甲方不得在此區域做任何其他銷售，百貨專櫃通路除外。 

二、乙方經營所在地；中華民國台灣省        縣市        區鄉鎮市      路    

巷    弄     號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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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乙方須經甲方同意始可在該區域增加門市販售點，並另行簽訂合約。 

 

叁、銷售 

一、甲方指定促銷期內可降低銷售價以外，乙方必須按甲方指定的零售價出售。

不得同時販售其他品牌或類似同屬性商品，如有發現，則沒收乙方質押保證

金 10%。 

二、為確保甲方市場形象之一致性，乙方同意就甲方供應之貨品參考甲方直營門

市之售價為零售行為，而對兼營批銷業務。 

三、甲方無法控制商品市場及預估情勢等；如同業或天災不可抗拒之降價；影響

雙方經營利益，甲方有權將商品保留供應或其他因應方式。 

四、乙方於成立開店前應申領統一發票，嗣於營運時配合銷貨開立統一發票，攸

關各項稅賦悉由乙方負責。 

五、乙方可不定時將銷售問題及客戶反應回報甲方，以共同解決消費者疑問。 

 

肆、品牌 CI與版權 

一、 有關甲方之經營系統模式及其經營技術包括：企業識別系統、商品智慧財

產權、企業註冊商標、商品組合販賣、經營通路、經營計畫、教育訓練系

統等均為甲方所有品牌資產。 

二、乙方以加盟人之身份，接受甲方之經營制度、秘訣與資訊；並依甲方所指示

之方法，於該店舖使用『      』標章、圖形及與此等文字標章、圖形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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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其他屬於甲方所代理之所有的著作物及相關之記號、設計、標（吊）籤、

招牌或其他營業象徵。 

 

伍、廣告與促銷 

一、甲方同意乙方自行製作之廣告製作物上文字及圖案權利，品牌代理等版權則

除外，並以甲方所提供為準。 

二、甲方保證所提供乙方之商品，甲方確有合法所有權，其商品之包裝、說明資

料及所有廣告之圖片等製作物，須經合法取得，以販賣之權力，絕無任何仿

冒第三人之商標、專利、著作、版權及其他權利之情事。 

三、 乙方願全力同意配合甲方規劃之廣告媒體促銷活動、折扣優惠，以增進營業

業績，如有活動專案，甲方應於事前通知乙方，須另行說明細節之。 

 

伍、訂貨與結帳 

一、乙方依甲方所提供之商品上所載之售價銷售，並於每月   日按甲方開列之

領，退貨明細核對後，依銷貨數量扣除約定之成數作為報酬後之餘額，開具

次月     日到期支票清償貨款，乙方未清償貨款或開立之票據未兌現前，

甲方依本契約供應之貨品所有權仍屬於甲方，甲方有權根據出貨單收回貨

品；支付貨款皆須開立月結     日前之署名抬頭支票，現金及 7日即期支

票則可抵扣     %貨款。 

二、乙方訂貨須滿         元以上【不含稅】，則由甲方負責包裝、運送或郵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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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換或退貨之包裝、運送或郵資，則由乙方負責之，如須開立營業發票，須

提前告知並加 5%。乙方經指定交貨地點，收受貨品後，清點檢驗後，甲方

供應之貨品送達至乙方後，對於遺失、遭竊、失火或不可抗力所產生之毀損、

滅失，概由乙方負責。 

三、甲方所提供之商品為優質商品，確保商品品質，甲方恪遵服務品質與精神以

及接受退換貨規定；貨品經乙方驗收時，如有短少或瑕疵破損，應立即反應

送貨人員，而因瑕疵破損退貨，須填寫退貨憑證及其原因，     日內通知

甲方，由甲方補送貨調換，若為天災、人為因素，甲方則免退貨賠償責任。 

四、甲方同意遵照雙方約定時間交貨予乙方，交貨期限不得延誤    個工作天，

並立即通知乙方狀況，如有延誤，並超過期限，而無理由知會乙方，甲方應

按貨款之千分之五為延誤違約金。 

 

陸、其他 

一、 本契約有效期間，乙方若無意繼續經營者，應於    個月前以書面通知甲

方，甲方可協詢接手經營者或欲盤讓者，或甲方核可後辦理結帳解約。 

二、契約期間甲方基於業務運作之需要所制定之相關制度與書面文件，其效力視

同本契約。 

三、 違反以上各條款，導致甲方蒙受損失時，甲方得將乙方質押之保證金抵償，

如有不足時，甲方得以請求損失之賠償，乙方及其保證人不得異議，並拋棄

先訴抗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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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餘未盡事宜，如有爭議，須經雙方協調並修改補簽附件之，以求妥善解

決，如協調不易；惡意迴避或置之不理時，雙方以台灣高雄地方法院為仲裁

法院。 

五、 本合約書一式兩份，由甲乙雙方各留執乙份為憑。 

 

立書人： 

甲方：                                  乙方： 

公司名稱：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 

住址：                                  住址： 

 

負責人：                                負責人： 

 

 

 

代表人：                                代表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注意：內文為依據當時法律所得之見解，法條的引用，可能因法條異動而不同。另一方面內文

不得當成任何解說或其他解釋，若需引用該內文時，請務必在事前向專業律師做求證工作。 

 


